
9.2.9 采用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产品，评价总分值为 20 分，并按下列规

则分别评分并累计： 

1 保险承保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

建工程的质量问题，得 10 分； 

2 保险承保范围包括装修工程、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

供冷系统工程的质量问题，得 10 分。 

【条文说明扩展】 

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Inherent Defect Insurance，IDI），是指由建设单

位（开发商）投保的，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范围和保险期限内出现的，由于工

程质量潜在缺陷所造成的投保工程的损坏，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

它由建设单位（开发商）投保并支付保费，保险公司为建设单位或最终的业主提

供因房屋缺陷导致损失时的赔偿保障。建设工程保险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较为成

熟的制度，比如法国的潜在缺陷保险（IDI）制度、日本的住宅性能保证制度等。 
该保险是一套系统性工程，首先通过建立统一的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信息

平台，将企业的诚信档案、承保信息、风险管理信息和理赔信息等录入，通过以

上信息进行费率浮动，促使参建各方主动提高工程质量。同时，独立于建设单位

和保险公司的第三方质量风险控制机构，从方案设计阶段介入，对勘察、设计、

施工和竣工验收阶段全过程进行技术风险检查，提前识别风险，公平公正的监督

工程质量，有效的降低质量风险。 
这类保险一般承保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一定年限（如 10 年）之内因主体结

构或装修设备构件存在缺陷发生工程质量事故而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通过保险

产品公司约束开发商必须对建筑质量提供一定年限的长期保证，当建筑工程出现

了保证书中列明的质量问题时，通过保险机制保证消费者的权益。通过推行建设

工程质量保险制度，提高建设工程质量的把控力度。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责任保险的基本保险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

程以及防水工程，对应本条第 1 款得分要求。除基本保险外，建设单位还可以投

保附加险，其保险范围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通

风与空调工程、建筑电气工程等，对应本条第 2 款得分要求。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预评价查阅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产品投保计划，保险产品保单（如有）。 

评价查阅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产品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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